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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索 马 见 政 府 合作， 继 续 并 扩大 它 们 在 索 马 里 的 活

动 ， 以 保 护 和 恢 复 其 已 遭破 坏 的 环 境 ；

9 . 确 认在 执行 使 难 民 得到 照 籵、维 抖 生计 和 恢

复 正 常 生 活 的 各项 方 东 中 ， 特 别 丛 在 与小规校 发展项

ll 才i 及 的 活 动 中 ， 以 及在 医疗保健 和 农 业颌 域 ， 非政

府 组 织 正 发 作 右 亚 要 作 用 ；

1 0 . 敦 促 1j,l 际 社 会 支 持 在 索 马 见垃 内 的 非 政 府

组 织 为 规 划 和 执行 睢 民 项 H 以 及 打 关 难 民 的 发展 活 动

所 进 行 的 各 种 活 动 ：

I I . 要 求 联 合 囚 难 民 事务 岛 级专 员 和 联 合 国 开

发 计 划 署 署 长 向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1 989{忆： 第 二屈 常会

报 店 他们 根 剿 本 决 议 与 他们 有 关 的 规 定 在 他们 职责领

域所 取行 的 进 展 ：

1 2 . 请 秘 书 长 与 齿 级 女 员 和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

协i计 ， 就执行 木 决 议所 取 得 的 进 展 向 大 会 第 四 十 四 屈

会 议 提 出 报 告 。

1988 年 1 2 月 8 日

第 75 次 全 体 会 议

4 3/ 1 4 8 . 向 马 拉维境 内 的 难 民和 流离失

所 的人提供援助

大会 ．

回 顾 其 义 千 向 马 拉 维垃 内 的 难 民 和 流 离 失 所 的 人
j/l f只 拔 助 的 1 9 87 年 1 2 月 7 日 第 42 / 1 3 2 号 决 议 ，

审 议 了 秘 书 长 义 于 向 马 拉 维 境 内 的 难 民 和 流肉 失

所 旧人捉供拔助 的 报 告 16 0以 及 机 构 间 特 派 团 有 关这 一

问 题呴 报 告 ， 1 6 1

审 议 了联 合 囚 难 民 iµ务 高 级 妇归�-j-. 马拉维 埮 内

的 难 民 和 流 尚 失 所 的 人 的 埮 况 的 报 告 ， 8 1

严 重 关 切 大批 难 民 和 流离 失 所 的人 的 滞 衍 所产生

的 片 续 的 严 屯 社会 和 经 济影 响 以 及 对 该 国 的 长 期 发 展

进 程 所造成 的 影 响 探远 的 后 果 ，

赞 赏 马拉维 政 府 正 在 采 取 重 艾扒施 为 向 成 千 上 丿J

1的A /4 3/53 6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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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难 民 和 流 离 失所 的 人提供 住 所 、 保 护、 食 物 、 教育 、

卫生和 其 他入 逍 主义服务，

认 识到鉴于马 拉维 的 社会 服务和 基 础 设施有限，

而 该 因人民和 政 府 照 顾 难 民 和流离失所的人的负担沉

重 ， 他们并且正作 出 牺牲 ， 因 际社会 有 必要提供充分

支拔 ， 使 他 们 能 够 继 续 努力 向 难民和 流离失所的人捉

供援助 ，

对会 员 国 、 联 合 国 各机构、 联 合 国 难 民事务高级

专员 办事处、 国 际组 织 、 政 府 间 组 织 和 非政府组织 为

支持马拉维 的 难 民 方案提供援 助 表 示 赞 赏 ，

铭记往访 马 拉维 的 机 构 间 特派 团 的 调 查结果和 建

议， 特别 是 关于有 必要加 强该 国 的 社 会 经 济 基础设

施， 使 它能够 向 难 民 和 流离失所的人提供 即 刻 的人道

主 义救 济 以 及满足该 国 长期的 国 家发展需要的建议 ，

认 识到 有 必要将 与 难 民有 关的发展项 目 列入地 方

和 旧 家 发展 计 划 中 加以考 虑 ，

l . 注 意到秘书 长关 于 向 马 拉 维 埮 内 的难 民 和 流

离 失 所 的人提供援助 的 报 告 ， 特 别 是关千机构间特派

团 的 涸 查结 果 和 建议 的 部 分；

2 . 赞 扬 马 拉维 政 府 虽 然面 临严觅经济悄况， 正

在 采 取 措 施 向 难 民 和 流 离 失所的 人提供物质和人道主

义援 助 ， 强涸 必须提供进 一 步资源， 以 减轻难民和流离

失 所 的人的 滞 图 对 该 国 的 长期 发展进程产生的影 响 ；

3 . 对秘书 长、 联 合 国 难 民 事务 高 级专员 、 捐 助

旧 和 其 他政府 间组织和 非 政府组织 为援助马拉维境 内

的 难 民 和 流离失所 的人所作 的 努力 表示 赞 赏 ；

4. 对 大批 难 民 和 流离失所 的人的 滞 留 对该 国 所

造 成 的 严 重 和 影 响 探远 的 后 果 以及对全国 的 社会 经 济

的 长 期 发展 所 产生 的 影 响 表 示 严 重 关 注 ；

5 . 呼 吁 会 员 因、联合 国 系 统有关机构、 组织和

机 义 、 政 府 间 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 以 及 国 际 金融机构继

续 向 马 拉维政府提供必要 的 资源， 以 便在 由于难民和

流离 失所 的 人的滞 留而受到 影 响 的 地 区 内 执行发展援

助 项 FL 以 及 机构 间特派 团 建议的发展 方案 ；

6 . 请 秘书 长继续努力 涸 集必要的财政和物质援

助 ， 川 以 仆 由 f 难 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 滞 留而受到 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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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的地 区充分执行现行 的 项 目 和 机构 间特派 团报告中

建议的 方案；

7 ．  要 求 难 民 事务高级专员 继续与有关的 专 门 机

构进行协调， 以 便加 强和确保继 续 向 安置 区 内 的难 民

和流离失所 的人提供必要服务 ：

8 . 请 秘书 长经 由 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就本决议的

执行悄 况 向 大会 第 四 十 四 届会 议提 出 报告 。

1 988年 1 2 月 8 日

笫 75 次 全体会议

43/1 49 . 向 南部非洲 境 内 的难 民学 生提

供援助

大 会，

回 顾其 1 987年 1 2月 7 日 第42/ 1 38 号 决议 ， 其 中 除

其 他事项外， 请联合 国 难 民 事务高级专员 同秘书 长合
作， 为在博茨瓦 纳、 莱索托、斯威士兰和赞 比 亚 获 得

庇 护 的 南非和纳米 比 亚 难 民学生继续办理并执行切实

有 效 的 教育及其他适当 援助方案，

审议 了秘书 长 的 报告 ， 162

赞 赏 地注意 到 报告 内 所建议的若干 向南部非 洲境

内 难 民学生提供援助 的 项 目 将继续顺利 执行，

关 切 地注 意到南非 和 纳 米 比 亚 境 内 继续推行的歧

视和镇压政 策 已使越来 越 多 的 难 民学生不 断 涌 入 搏 茨

瓦 纳 、 莱索托、 斯威士兰和赞 比亚 ，

意识到难民学生的 陆续增加 ， 对 各收容 闪 的 有 限
财政、 物质和行政 资 源 造成 负 担 ，

赞 赏 各收容 国 为应付境 内 的 难 民学生人数 ， 在 同

际 社会的援助 下所作 的 努力 ，

1 . 满 意 地 注 意到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；

2 ． 表 示赞 赏博 茨 瓦 纳 、 莱索托、 斯威士 兰 和 找
比 亚政 府尽管这些 难 民的 陆续涌 入对它 们本 国 设 施造

成 压力 ， 仍然继 续 收 容 难民学生并为 他们提供教育和

其 他设 施 ；

1&2A/43/59 4 .  

趴 井表示赞赏博茨瓦纳、 莱索托、 斯威士兰 和

赞 比 亚政府就关于这些难民的福扯事项 同 联合 冈 难 民

事务高级专员 进行的 合作 ；

4 . 赞 赏 地注意到会员 国 、 联合 国 难民事务的级

专 员 办 事处、联合 国 系 统其他机关以及各政府 间组织

和非政府组织 为 难 民 学生提供 的 财政和 物质支持 ：

5 . 要 求 高级专员 同 秘书长合作 ， 继 纹 为 在 协 茨

瓦纳、 莱索托、斯威士兰和 赞 比亚获得庇护的南非和

纳 米 比 亚难民学生办理并执行切实有效的 教育及其他

适 当 援助方案 ：

6 . 敦促 全体会员 国 、 各政府 间组织和 非政府组

织 ， 通 过 向 高级专员 经常方案 以 及提交给1984年7 月 9
日至11 日 在 日 内 瓦举行的 第二次援助 非 洲难 民 旧 际会

议 的项目 和 方案 、 16 ' 包括未获资金的 项 H 提供财政支

助 的 方式， 继 续 向 难 民学生援助方案慷慨捐助 ；

7 . 井敦促全体会员 国、 所有政府 间组织和 iL政

府组织 向 收 容 国 提供物质援助 ， 或 以 其他方式使这些

国 家 能够继 续履行它们 对难民的人道主义义务；

8 . 呼 吁联 合 国 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、 联合

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 所有其他有关机关 以 及其他 国

际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继续提供入道主 义和 发 展 援 助 ．

使 得在搏茨瓦纳、 莱索托、斯威士兰和 赞比亚获得庇

护 的 南 非 和 纳 米 比亚难 民学生能够迅速获得安四 ：

9 . 敦促联合 国 系 统各机构和计划署继 纬 同 秘 书

长和高 级专员 合作 ， 以 执行 向 南部非 洲 境 内 难民学生

提 供人道 主义援 助 的 方案；

1 0 . 要 求 高级专 员 同 秘书长合作 ， 继续让 心 这

一 事项， 通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89年第二届常会有

关这些 方案 的 最 新悄 况 ， 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 向 大

会 第 四 十 四 屈 会 议提 出 报告 。

1988 年 1 2 月 8日

笫 75 次 全 休 会 议

43/1 50 . 对付纳粹主义、 法西斯主义和

新法西斯主义活动及基于种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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